关于给予孙熙珩等两名同学退学处理的公示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）、《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学籍管理规定》等文件规定，经学院核实，学生处、教务处审核，学校研究决定，对孙熙珩、张宇鹏两名同学做退学处理，现予以公示，名单如下：
	序号
	班级名称
	学号
	姓名
	退学依据

	1
	2023级
计算机网络技术3班
	2301020308
	孙熙珩
	未请假离校，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，一学期累计旷课200学时以上

	2
	2024级
软件技术3班
	2401040335
	张宇鹏
	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，一学期累计旷课200学时以上，至今未返校


公示期：2025年10月30日至2025年11月3日。
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致电0531-58178132或以书面形式向校学籍管理部门申诉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
2025年10月30日
